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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 應 逐 步 增 加 以 角 逐 方 式 分 配 的 研 究 撥 款 及

資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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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. 教 資 會 應 定 期 檢 討 應 否 容 許 私 立 大 學 角 逐

研究撥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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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.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應 實 行 角 色 劃 分 ， 以 確 保

公共資源調配得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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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. 教 資 會 應 藉 着 撥 款 機 制 ， 評 估 和 加 強 院 校

的角色劃分和它們履行角色的表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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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七 章  - 撥 款 方 法 、 院 校 與 其 自 資 部 門 的 關

係以及效率 

 

 

29. 教 資 會 應 修 訂 撥 款 機 制 ， 改 為 以 經 評 核 的

成 果 和 果 效 質 素 為 依 據 ， 減 輕 現 時 院 校 承

受的規管負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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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. 撥款機制應體現高質素的教學果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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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. 教 資 會 在 進 行 下 一 輪 研 究 評 審 工 作 前 ， 應

全面檢討定期進行該項工作的實際效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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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. 教 資 會 應 採 取 適 當 方 法 ， 評 核 研 究 院 研 究

課 程 畢 業 生 的 質 素 ， 作 為 分 配 研 究 院 研 究

學額的考慮因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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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.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不 應 運 用 公 帑 補 貼 自 資 教

育 活 動 。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與 開 辦 自 資 課 程

的 校 內 部 門 或 附 屬 機 構 (例 如 社 區 學 院 )之

間的財務關係，應該更具透明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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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.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營 辦 的 社 區 學 院 應 在 本 建

議 獲 接 納 後 起 計 三 年 內 ， 完 全 脫 離 所 屬 院

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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